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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所有普通
決議案已獲獨立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

謹此提述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刊發之通函（「通
函」）及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以批准泰達交
易及中國石化燃氣供應年度上限的所有普通決議案已獲獨立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

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審議之普通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批准泰達燃氣供應協議及泰達燃氣供應交易年度上
限，並授權本公司董事進行必要行動以執行泰達燃
氣供應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470,010,179
(100%)

0
(0%)

2. 批准泰達燃氣供應接駁協議及泰達燃氣供應接駁服
務年度上限，並授權本公司董事進行必要行動以執
行泰達燃氣供應接駁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470,010,179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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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3. 批准中國石化燃氣供應年度上限，並授權本公司董
事進行必要行動以執行中國石化燃氣供應年度上限

585,855,719
(100%)

0
(0%)

上述各項普通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獲正式通過。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已發行及已繳足之股份總數為1,383,255,112股，其中3,974,000股
為本公司持有的庫存股（包括任何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設立及營運的中央結算及交收
系統持有或存放的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不計入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
於會上就所有提呈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內，本公司亦未於股東特別大會上行使庫存股
的投票權。因此，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就所有提呈決議案投票之股
份總數為1,379,281,112股。

泰達及其聯繫人（其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擁有579,378,707股股份，約佔賦予股東權利出席
並就該等決議案投票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約42%）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泰達交易的普
通決議案放棄並且已放棄投票。因此，賦予獨立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就批准
泰達交易的普通決議案投票之股份總數為799,902,405股股份。概無股份賦予任何獨立股
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批准泰達交易
的普通決議案，以及概無其他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表決反對批准泰達
交易的普通決議案或放棄表決權。

另一方面，中國石化及其聯繫人（其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擁有405,472,337股股份，約佔賦
予股東權利出席及就該決議案投票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約29.40%）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
准中國石化燃氣供應年度上限的普通決議案放棄並且已放棄投票。因此，賦予獨立股東
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就批准中國石化燃氣供應年度上限的普通決議案投票之股份
總數為973,808,775股股份。概無股份賦予任何獨立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根據
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批准中國石化燃氣供應年度上限的普通決議案，
以及概無其他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表決反對批准中國石化燃氣供應年
度上限的普通決議案或放棄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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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擔任投票監票
員。

親自或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之董事如下：汪鑫先生、高亮先生、張長亮先生、
申洪亮先生、葉成慶先生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劉紹基先生、羅文鈺教授及鄧麗華博
士。胡浩先生及于克祥先生因其他業務安排未能出席股東特別大會。

承董事會命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高亮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胡浩先生、汪鑫先生及高亮先生，三名非
執行董事張長亮先生、申洪亮先生及于克祥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成慶先生
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劉紹基先生、羅文鈺教授及鄧麗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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